晋庙铺镇人民政府
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坚决遏制乱检查，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效能,减轻企业负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 山西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>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﹝2025﹞9号）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。
一、目标任务
实施涉企行政检查年度计划，明确执法检查任务，落实执法监管责任，强化执法检查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。通过检查企业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、安全生产落实情况、消防安全情况等，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，防止事故发生，确保企业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。
二、检查对象
镇域范围内重点行业企业、中小微企业、新设立企业、被投诉举报企业等监管范围内的企业。
三、检查内容
根据《晋庙铺镇人民政府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信息》，对以下五项事项开展涉企执法检查。
1. 大气污染防控检查
检查企业是否存在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的行为，是否存在焚烧沥青、油毡、塑料等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物质的情况；核查企业是否配合现场检查，有无拒绝检查、弄虚作假等问题。
2. 种子、肥料经营合规检查
对辖区综合销售点种子、肥料产品开展检查。核查经营主体资质、产品包装标签、登记审批手续是否齐全规范，购销台账是否完整，是否存在销售过期、不合格、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及虚假宣传等问题。
3.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检查
检查畜禽养殖主体粪污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情况，重点排查粪污乱堆乱放、外溢等问题。
4. 森林防火责任落实检查
针对林区企业、林场开展检查，核查防火制度、应急物资、值守人员、隐患排查等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。
5. 文物建筑保护检查
检查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、燃放烟花爆竹、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、违规用火痕迹等问题。
四、检查方式
1.日常检查：根据我县“企业安静期”制度以及企业类型和风险等级，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定期检查和联合检查，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动态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2.专项检查：针对特定领域或特定问题，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，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。
五、检查流程
1.前期准备：制定检查计划，明确检查对象、内容和时间；通知企业检查时间和要求，要求企业提前准备相关资料。
2.现场检查：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，说明检查目的和内容;对企业生产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检查，查阅相关文件资料;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，必要时进行拍照或录像取证。
3.问题反馈：检查结束后，向企业反馈检查结果，指出存在的问题；对轻微问题要求企业限期整改，对严重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。
4.整改落实：企业根据检查结果进行整改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整改报告；综合行政执法队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，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。
六、企业配合要求
1.提供真实资料：企业应如实提供相关文件资料，不得隐瞒或伪造。
2.配合检查：企业应积极配合执法人员的检查工作，不得阻挠或干扰。
3.及时整改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企业应及时进行整改，确保合规经营。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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